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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111年２月22日

【都市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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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（部分機
關用地為宗教專用區）（配合大新福德祠遷移）案

暨
變更臺中市大里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

（配合大新福德祠遷移）案



都市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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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流程內容 備註

9:40-10:00 與會人員簽到 簽到

10:00-10:10 主持人介紹來賓及業務單位說明 主持人

10:10-10:20 規劃單位簡報 規劃單位

10:20-10:45

民意代表意見
與會民眾意見
意見回復

全體
與會人員

10：45 散會



 計畫緣起

 法令依據

 變更內容

簡報大綱



計畫緣起及目的 4

辦理臺中市公辦重劃
第15期大里杙市地重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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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新福德祠
現址

民國20年 大新福德祠於現址奉祀

民國61年 改建為新廟

民國62年 發布都市計畫
廟址土地規劃為道路用地

民國107年發布臺中市第15期重劃計畫

大新福德祠遷移至東北側之
機關用地(機5)部分土地

配合重大
市政建設

尊重
地方信仰

大新福德祠
新址

大新福德祠現址



法令依據

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

辦理，將部份「機關用地(3-機5)」變更
為「宗教專用區(3-宗)」

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，遇有左列情事
之一時，當地直轄市、縣(市)(局)政府或
鄉、鎮、縣轄市公所，應視實際情況迅
行變更：

(一)因戰爭、地震、水災、風災、火災或
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

(二)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

(三)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

(四)為配合中央、直轄市或縣(市)興建之
重大設施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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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內容 -現行都市計畫說明 6

變更位置

臺中市大平霧地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
(107.4.19 府授都計字第1070079951號函公告發布實施)

 本計畫變更位置現行屬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

市計畫之機關用地（3-機5），現況為廣場使

用，面積合計約0.013公頃

 周邊土地為商業區、機關用地、道路用地

變更位置東南側

變更位置南側

變更位置西南側



變更內容 -現況說明 7

臺中市立圖書館
大里大新分館

 現況土地使用為大里區公所舊址機

車停車棚(區公所已遷址)及圖書館
旁廣場

 北側為機關用地、大里國民小學

 南側為大新街(3-15M-7計畫道路)

 東側為廣場及臺中市立圖書館大里
大新分館

 西側為大里區公所舊址

大里國小

大里區公所
(舊址)

大新福德祠
現址

大新街現況路寬7M 大新街現況路寬15M 現況為機車停車棚及市立圖書館旁廣場

大新街(東至西向)現況 變更範圍西側現況 變更範圍東側現況 變更範圍南側大新街

1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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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主要計畫內容 8

位置

變更內容

變更理由
原計畫

面積(公頃)
新計畫

面積(公頃)

大里區大新街（3-
15M-7）北側機關
用地（3-機5）

機關用地
（3-機5）

（0.01公頃）

宗教專用區
（3-宗）

（0.01公頃）

1.大新福德祠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即興建，大新

街（3-15M-7）本路段有15M縮減為7M之情形，

為配合臺中市第15期市地重劃重大市政推動，完

成大新街道路全線15M之開闢，經臺中市政府、

大里區公所、大里區新里里以及大新福德祠管理

委員會協調，將福德祠遷移至臺中市立圖書館大

里大新分館旁之機關用地(3-機5)，完成大新街道

路開闢作業，促進第15期市地重劃工程順利推

動。

2.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，辦理都

市計畫個案變更，將「機關用地（3-機5）」部分

土地變更為「宗教專用區（3-宗）」。

3.配合第15期大里杙市地重劃區整體開發，公共設

施及相關管線等公共工程施作之所需，並可改善

交通瓶頸，以利地方發展，符合「臺中市都市計

畫宗教專用區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則」第9點規

定：「申請土地使用變更情形特殊者，得經市都

委會同意不適用本原則部分規定。」(臺中市政府

110年11月23日府授民宗字第1100301148號函，詳

附件一)，提請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得免回

饋。

註：1.本案變更面積約為0.013公頃，配合原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統計表格式，以0.01公頃統計，實際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。
2.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，均應以原計畫為準。



變更內容 9

變更計畫內容示意圖 變更後計畫圖



變更細部計畫內容 10

依循主要計畫之指導，配合變更「宗教專用區」，並於細部計畫增訂「宗教
專用區」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。

增訂「宗教專用區」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：

(一)土地使用項目僅容許寺廟及其附屬建築物使用。

(二) 土地使用強度規定，建蔽率不得超過 60％，容積率不得超過 160％。

(三)考量現況沿街面開發空間之串聯，建築時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4公尺，退
縮建築之空地不得設置圍牆，但得計入法定空地。

(四)其餘本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及未規定事項依「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
治條例」，並適用臺中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則辦
理。



公告公開展覽 11

1.本府公告欄(臺灣大道市政大樓)

2.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
3.本市大里區公所公告欄

1.本府網站
http://www.taichung.gov.tw/

2.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
http://www.ud.taichung.gov.tw/

 公開展覽期間

自111年02月09日起30天

 公告方式

 書面

 網路

 陳情方式

於公開展覽期間內，以書面載明姓名（單位）、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、
變更位置理由、地籍圖說等資料1式3份，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，
俾彙整提報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

 聯絡資訊

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 04-22289111分機65201



變更主要計畫
書圖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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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計畫審議作業程序 12

徵求人民團體意見

111.02.09起30天
111.02.22公展說明會



簡報結束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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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基地


